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九十二學年度課程委員會會議記錄

開會時間：九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星期二）上午十時二十分
開會地點：行政中心三樓第一會議室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主　　席：張教務長　念台　　　　　　　　　　記錄：萬台蘭
1、 主席報告：

感謝各位委員參加今天的會議，共有15個提案，在討論前先作幾點報告：

1、 站在行政立場，本處絕對尊重各系所對課程安排之專業考量。但課程之規劃，當初既經產、官、學審慎研議修訂而成，懇請莫因配合新聘老師專長而時作修正。

2、 本人與教學組林組長於3月8、9日參加技職司辦理之「系科課程與教學發展機制研習會」，會中司長言明將推動「技職校院系科本位課程」。不僅列入評鑑項目，且會影響獎補助款。此政策原則有二：(一)課程之設計及教學活動績效應以「顧客(學習者、業界)需求」為導向。(二)建立以校－院(群)－系(科)，(垂直連貫與橫向整合)之課程架構。請各系所朝此方向思考下次之課程修訂。

3、 開學已四週，希望課程不要再作異動，以維教學正常化。

4、 各研究所若有相同(似)之課程，請考量是否可以合併開課。
2、 工作報告－教學組林組長報告：

          有關教育部推動之「系科本位課程」，約略和本校下次課程修訂之時程相符。技職司將委託11個類科學校制定SOP(標準作業流程)，再以類組召集各相關學校之系科主任座談，每系約補助五萬，但須有一彙整成果報告書(每校)送審。

3、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各系、所、中心於九十二學年度第二學期增開選修課程，提請追認。
說　明：所提各課程皆已於92.11.14九十二學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通過（詳如下表）。

決  議：照案通過。
表一  各系所九十二學年度第二學期新增專業選修科目表

	序號
	系、所中心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開課班級

	1
	應外系
	科技英文閱讀
	3
	二技二、四技三

	2
	野保所
	科技英文閱讀
	3
	碩一

	3
	食品系
	專技英文寫作
	2
	碩一

	4
	社工系
	社會政策分析
	3
	四技四 (91學年度以前入學生適用)

	5
	農規系
	工程估價
	2
	四技三 (91學年度以前入學生適用)

	6
	農規系
	環境管理系統特論
	2
	碩二   (91學年度以前入學生適用)

	7
	農規系
	公園綠地開發特論
	2
	碩二   (91學年度以前入學生適用)

	8
	農規系
	休閒遊憩開發特論
	2
	碩二   (91學年度以前入學生適用)

	9
	農規系
	都市及社會學特論
	2
	碩二   (91學年度以前入學生適用)

	10
	生技所
	天然物化學
	2
	碩一

	11
	生技所
	有機分析
	2
	碩一

	12
	生技所
	有機光譜學
	2
	碩一

	13
	生技所
	瘤胃微生物
	2
	碩一

	14
	生技所
	高等細胞生物學
	3
	碩一

	15
	生技所
	動物老化機制之探討
	2
	碩一

	16
	師資培育中心
	生活科技概論
	3
	

	17
	師資培育中心
	團體活動設計與實施
	2
	

	18
	師資培育中心
	分科教材教法-輔導活動
	2
	


表二  材料所新增專業選修科目表 
	科 目 名 稱
	學分數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上
	下
	上
	下

	物理冶金
	3
	3
	
	
	

	薄膜製程與應用
	3
	3
	
	
	

	高等數值分析
	3
	3
	
	
	

	高等熱傳學
	3
	3
	
	
	

	微機電特論
	3
	3
	
	
	

	半導體元件物理
	3
	3
	
	
	

	高分子材料
	3
	3
	
	
	

	材料機械性質
	3
	3
	
	
	

	材料熱力學
	3
	3
	
	
	

	擴散學
	3
	3
	
	
	

	晶體學
	3
	3
	
	
	

	金屬材料
	3
	3
	
	
	

	差排導論
	3
	
	3
	
	

	奈米科技論壇
	3
	
	3
	
	

	半導體製程
	3
	
	3
	
	

	X 光繞射學
	3
	
	3
	
	

	電子顯微鏡學
	3
	
	3
	
	

	顯微結構分析
	3
	
	3
	
	

	複合材料
	3
	
	3
	
	

	電子構裝技術
	3
	
	3
	
	

	微機電製程技術
	3
	
	3
	
	

	生物晶片
	3
	
	3
	
	

	微流體系統
	3
	
	3
	
	

	微機電材料
	3
	
	3
	
	

	相變化
	3
	
	3
	
	

	複合材料力學
	3
	
	3
	
	

	固態物理
	3
	
	3
	
	

	表面分析技術
	3
	
	3
	
	

	高分子流變學
	3
	
	
	3
	

	高分子機械性質
	3
	
	
	3
	

	高分子加工
	3
	
	
	
	3


【提案二】
提案單位：車輛工程系

案  由：本系於九十二學年度第一學期增開大學部選修課程流體力學導論(3學分)、有限元素法(3學分)、線性系統(3學分)、微機電導論（3學分）、鑄造學（3學分）、高分子材料導論（3學分）提請追認。

說  明：

           一、本系因教師員額嚴重不足，導致九十二學年度第一學期四技四同學選修課程不足。

           二、前三門課程經92.05.19「九十一學年度第二學期討論課程歸系相關議題座談會」決議通過「為考量大學部畢業班修課需要，擬勉予同意於大學部加開若干與研究所課程名稱、時段相同之選修課程，以方便大四學生修讀，並提下次課程委員會追認」。後三門課程則於92.08.07簽准先行開設（如附件一）。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修訂本校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如附件二)，提請討論。

說　明：修訂之條文對照表及說明如下：

	序號
	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三條

第六條

第八條

第九條


	本會由教務長、各學院院長、進修推廣部主任、進修推廣部進修教育組組長、各系（所）教師代表一名及教學業務發展組組長組成之。教務長為主任委員，教學業務發展組組長為秘書，綜理本會行政業務。

本會開會時，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各委員互選一人擔任之。

通識課程另依本校通識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遴聘委員，審議通識課程相關事項。

本會之決議事項，須提教務會議通過後方得實施。
	本會由教務長、各學院院長、進修部主任、進修部教務組組長、各系（所）教師代表一名及課務組組長組成之。教務長為主任委員，課務組組長為秘書，綜理本會行政業務。

本會開會時，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任委員不能出席時，由各委員互選一人擔任之。

通識課程涉及層面廣泛，另由本會籌組通識課程小組研訂之。

本會之決議事項，須提教務會議通過。
	因應本校組織規程改變而修訂相關名稱。

因應「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而修訂。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修訂本校「必選修科目修訂準則」附錄，提請討論。

說　明：

一、現行之準則係92.04.23九十一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二、為因應93.03.09九十二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本校「英文實務課程實施要點」，擬於附錄一、校定必修科目表格內增列「英文實務」(０學分)，並於表格下加註相關文字（如附件三）。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生物資源研究所等各系所

案  由：九十三學年度新增系（所）班及碩士在職專班之課程規劃，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九十三學年度日間部新增系(所)班計有：生物資源研究所博士班、生命科學系、木材科學與設計系(由木材工業系更名)、木材科學與設計系碩士班、生物機電工程研究所、幼兒保育系(由管理學院改隸人文學院)，財物金融研究所。其課程規劃表（如附件四）及中、英文摘要 (如傳閱附件一)。

二、九十三學年度進修推廣部新增系(所)及碩士在職專班計有：社會工作系(二技在職專班)、農企業管理系碩士在職專班(花蓮班)。其課程規劃表(如附件五)及中英文摘要(如傳閱附件二)。
    辦  法：決議通過並提教務會議審議後報部備查，並自九十三學年度開始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並請相關系所再次詳校各課程中、英文摘要，於一週內送教學組彙整。

【提案六】
提案單位：農園系

案  由：本系擬新增碩士班選修課程「植物組織構造與機能特論」，提請討論。

說　明：

一、為增強研究生對植物組織構造及其相應機能之深入了解。

二、檢附本系92.05.19九十一學年度第十次系務會議記錄及中、英文課程摘要(如附件六)。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森林系

案  由：

一、為提供生物多樣性學程修課之需，擬於本系新開設大學部五門新課程，分別為「生物多樣性實務」（郭耀綸、彭仁君，2學分）、「田野生態學」（郭耀綸、彭仁君，2學分）、「生態系動態與功能」（郭耀綸，2學分）、「外來入侵種生態衝擊及防治」（郭耀綸、彭仁君，2學分）、「台灣原生觀賞植物利用」(葉慶龍、林雅文，2學分)、「保育生物學」(葉慶龍，2學分，與碩士班合開)，提請討論。

        二、另於碩專二上學期增設「生態學」(2學分)課程，亦提請討論。
說　明：檢附本系系務會議記錄及各課程中、英文課程摘要(如附件七)。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生物科技研究所

案  由：本所擬於九十三學年度第一學期增設選修課程「應用微生物學」(2學分) ，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已於93.03.11 九十二學年度第七次所務會議通過。

二、檢附中、英文課程摘要(如附件八)。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
提案單位：水產養殖系

案  由：增加本系選修課程，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業經本系於92.10.07九十二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系所務會議決議通過，及92.12.23九十二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系所務會議決議通過。(如下表)

        二、檢附中英文課程摘要(如附件九)

	序號
	科目名稱
	學分數
	開課班級
	授課教師
	備註

	1
	池塘管理
	2
	養四
	鄭文騰教授
	適用於-舊課程-至91年截止

	2
	箱網養殖
	2
	養四
	葉信平教授
	適用於-舊課程-至91年截止

	3
	河川生態學
	2
	養三
	葉信平教授
	適用於92新課程

	4
	淡水養殖概論
	2
	養一
	孫寧副教授
	適用於92新課程

	5
	水產品衛生與安全
	3
	養三
	邱謝聰副教授
	適用於92新課程

	6
	冷凍學
	2
	養二
	邱謝聰副教授
	適用於92新課程

	７
	海洋生態特論
	2
	碩一
	翁韶蓮副教授
	適用於92新課程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
提案單位：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

案  由：本所擬修改選修課程名稱，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水生無脊椎動物生態學」選修課、三學分、碩一課程、授課教師彭仁君；擬將科目名稱修改為「溼地動物生態學」。

二、「無脊椎動物研究特論」選修課、三學分、碩一課程，授課教師彭仁君，擬將科目名稱修改為「族群生態學研究特論」。

三、檢附野保所九十二學年度第四次所務會議會議記錄，及中、英文課程摘要(如附件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畜產系

案  由：擬於九十三學年度起增開碩士班及碩士專班「乳品化學特論」、「畜產應用生化學」、「生長學」；大學部增開「免疫學概論」，提請討論。

說  明：

一、因應課程的需要，提供學生更多的選擇。

            二、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課程每兩年開一次；大學部開在三年級。
            三、檢附本系93.01.12九十二學年度第五次系務會議記錄及中英文課程摘要(附件十一)。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環工系

案  由：本系擬於四技三年級下學期增列實務專題(０學分)課程案(如附件十二)，提請討論。

說  明：因應本系教師及學生實務專題教學及研究需求。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三】
提案單位：技職教育研究所

案  由：擬自九十三學年度起調整本所(含專班)之必、選修課程表及增列選修科目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所招收之學生其學習領域多元，且為增進學習效能及因應教育改革演變實際需求。

       二、本案業經本所93.03.11第九次本所會議通過，擬將原必修課程「高等教育統計學」（2學分）、「技職教育研究法」（2學分）、「技職教育歷史與哲學」(2學分)改為選修。

       三、調整之課程表(如附件十三)。

       四、擬增加選修課程「多元文化教育研究」(2學分)、「認知心理學與技職教育教學專題研究」(2學分)、「開放教育專題研究」(2學分)、「結構方程模式」(2學分)，檢附增列選修課程之中、英文摘要(如附件十四)。

決  議：

1、 調整必、選修課程部分(含專班)，請技職所再予考量，並與人文學院及教務處詳商
2、 增列選修課程部分，照案通過。

【提案十四】
提案單位：社會工作系

案  由：本系於九十三學年度擬增開專業選修科目，提請討論。

說  明：

一、因應九十二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科目增列「社會工作督導」、「社會福利服務」二門課程，本系擬增開「社會工作督導」(3學分)、「社會福利服務」(3學分)以利本系學生報考。

二、本案經本系93.03.02九十二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審核通過。

三、檢附中、英文課程摘要（如附件十五）。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五】 
提案單位：休保系

案  由：本系擬九十三學年度增加選修課程和更改課程名稱，提請討論。
說  明：

           一、增加課程：一般體育課程(直排輪In-Line Skating)（2學分）、大二(上) 治療式遊憩概論 (2學分)、大三(上) 休閒教育(2學分)、大三(上) 治療式遊憩方法與設計(2學分)。
二、更改課程名稱者：大四(上) 原選修「老人體適能與保健」改為「休閒與年老」、大四(下)原選修「特殊族群運動處方」改為「特殊需求族群之休閒服務」。

三、檢附中、英文課程摘要(如附件十六)。
決  議：照案通過。

拾、臨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人：農村規劃系

案  由：本系九十二學年度新制課程分組必修調整案，請  討論。
說  明：

一、不分組，為避免原先排定之課程（如附件一），分組後部分課程會低於修課人數（20人），擬將原有景觀組及農村組兩組必修課程，從中挑選規劃為共同必修，其餘改為選修。

二、調整課程有：

列為必修---農村調查（2）、景觀植物學（3）、農村規劃一（2）、農村規劃實習一（1）、景觀設計一（2）、景觀設計實習一（1）、農村規劃二（2）、農村規劃實習二（1）、景觀設計二（2）、景觀設計實習二（1）、農村規劃方法（2）。 

列為選修---休閒農業（3）、景觀史（2）、電腦輔助景觀設計（3）、景觀維護與管理（2）、農村規劃三（2）、農村規劃實習三（1）、景觀設計三（2）、景觀設計實習三（1）、農村規劃法規（3）。

三、調整後之課程如附件二。

決  議：該系原訂於九十三學年度更名為「農村規劃與景觀系」，九十二學年度新制課程即據以規劃。其後因應本校組織規程之修訂，又奉准暫緩更名。為符實際需要，故原則上同意該系調整課程，但請再與教務處協商確認。
拾壹、散會：九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下午十三時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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